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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以现

场会议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现就《公司章程》的具体修订情况公告如下：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修订依据 

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

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证

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

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

有关的财务顾问；直接投资

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

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业务；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公司可以对外投资设立
子公司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
业务。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

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证券

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

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

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直接投资业务；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

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

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

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相
关监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私
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和另类投
资子公司，分别从事私募投资
基金、另类投资等相关业务。 

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

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管理

规范》第九条及《证券公司另

类投资子公司管理规范》第十

条相关规定。 

  

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监管机构批

准后生效。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0日 


